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优

化节能管理促进新能源消纳利用若干措

施的通知

内发改环资字〔2023〕1614号

各盟市发展改革委：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关于紧抓快干推进新能源建设、增强新能源消纳能

力的重要工作要求，充分发挥好“可再生能源消费不纳入能耗总量和强度控制”
政策对新能源消纳利用的促进作用，结合落实自治区《新能源倍增行动实施方案》

《关于促进新能源消纳若干举措》，按照绿电替代“应替尽替、能替早替”的原则，

现就优化节能管理、促进新能源消纳利用若干措施通知如下。

一、加强项目节能审查源头把关，鼓励引导新建高耗能项目高比例使用绿电

（一）加强新建高耗能项目使用绿电的刚性约束。新建高耗能项目应在节能报告

中明确项目用电量中通过电力市场交易或新能源市场化消纳等方式使用绿电的

比例。自治区和盟市节能审查机关要加强项目节能审查、初审等环节的审核把关，

推动新建高耗能项目落实使用绿电的刚性要求。

（二）强化新建“两高”项目高比例使用绿电政策激励。按照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

费的导向，对《内蒙古自治区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发展管控目录（2023
年修订版）》中用能结构以电力为主且绿电使用比例达到 50%以上的新建“两高”
项目，节能审查时在达到能耗强度要求的前提下，不需全额落实能耗量指标。

二、强化高耗能企业绿电消费责任，推动存量用电负荷绿电替代

（三）强化存量高耗能企业绿电消费责任。现有已建成高耗能企业要力争按照自

治区电力市场新能源电量交易比例上限购买使用绿电。能效低于标杆水平或单

位产品能耗未达到限额标准先进值的高耗能企业，要通过电力市场交易、新能

源市场化消纳等方式，逐步实现高比例使用绿电。

（四）鼓励地方通过存量用电负荷绿电替代拓展用能空间。鼓励支持存量高耗能

用电负荷通过电力市场交易、新能源市场化项目直供等方式实施绿电替代，提

高绿电使用比例。各地区存量高耗能企业“十四五”期间较 2020年新增的绿电消

费量，可作为本地区能耗削减量指标，用于化解新上项目能耗强度影响。

（五）鼓励高耗能企业通过电气化绿色化改造促进绿电消纳挖掘节能潜力。鼓

励引导用能结构以煤炭、热力（蒸汽）为主的高耗能企业实施电气化改造，推

动绿电替代化石能源燃料，拓展绿电消纳应用空间。加大绿氢替代应用，推动

现代煤化工、冶金、化工等行业开展“煤+绿氢”耦合、绿氢冶金、绿氢替代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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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原料等绿色低碳改造升级。研究对作为燃料使用的绿氢（如氢能重卡使用

的绿氢等）不纳入盟市能耗总量和强度控制。

三、完善服务监管，强化节能管理与新能源消纳利用协调联动

（六）建立新能源消纳利用信息共享和协调服务机制。自治区节能审查机关加强

与能源主管部门的信息共享，定期交流共享批复节能审查意见的通过新能源市场

化消纳方式使用绿电的项目情况以及批复同意实施的六类新能源市场化消纳项

目情况，促进源荷相互衔接。对有意愿通过新能源市场化消纳方式使用绿电化解

能耗强度影响的新建高耗能项目、实施绿电替代削减能耗的存量高耗能企业，需

要自治区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困难的，自治区节能主管部门加强协调服务，会同能

源、林草、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和电网企业，合力推动解决绿电消纳利用和能耗

指标问题。

（七）加强高耗能企业绿电消费监测。自治区及各盟市节能主管部门会同电网企

业，加强对高耗电企业绿电消费量和消费比例的调度监测，分析挖掘绿电消纳利

用节能潜力。电网企业应定期梳理、公布本地区绿色电力时段分布，有序引导电

力用户更多消费绿电。

（八）优化地区能耗调控方式。节能目标进展滞后、形势严峻的地区，要按照重

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的导向，综合运用扩大绿电消费等方式，进一步提高新上高

耗能项目绿电使用比例，加大力度推进存量高载能负荷绿电替代，推动完成节能

目标，统筹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合理用能。对绿电消费比例高、能效水平先进的高

耗能企业用能应予以合理保障。

（九）加强节能事中事后监管。各级节能主管部门要将高耗能企业使用绿电情况

纳入节能监察、能源审计、能效诊断等范畴，督促新建高耗能项目按照节能审查

意见要求落实绿电消纳利用承诺及相关配套措施，提出审计或诊断建议引导高耗

能企业提高绿电消纳利用水平。对建成投产后实际能耗强度未达到地区标杆值要

求的高耗能项目，优先通过扩大绿电消费化解能耗强度影响。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年 12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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